
师市财发〔2025〕559号

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            的通知

第五师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、第五师90团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：

根据兵团财政局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和以工代赈任务）预算的通知》（兵财农〔2025〕86号）和师市民宗局《关于拨付师市2026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的请示》（师市民宗发〔2026〕3号），下达你单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887万元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请你单位严格按照《兵团党委 兵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和《第五师双河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师市发〔2023〕30号）执行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，规范列支相关费用。

二、请你单位及时在财政一体化平台2.0系统申请本项目，项目名称：[中央]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-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（2026），编码：66050026C000013915881，热点分类：非三保支出，资金归口处室：农业科。
此项资金请列入2026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30599-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”。

附件：1.资金分配表
2.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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